
國立中興大學推廣教育材料科學與工程碩士學分班第 34 期報名表 

姓    名  生日 民國    年   月    日  

連絡電話  身 分 證 字 號 

行動電話            

最高學歷            學校             科(系)            學位 

 E-mail  

通訊處 □□□ 

服務機關  職稱  

工作性質 
□ 生產製造 □ 金融/保險 □ 科技/研發 □ 一般行政    □ 旅遊、餐飲 
□ 客務服務 □ 文教事業  □ 醫療      □ 軍公教人員  □ 設計、企劃  
□ 行銷/貿易□ 顧問      □ 工程/營造 □ 傳播    □ 其他 (          ) 

□我已閱讀並接授個人資料同意書內容(請打勾)。 

報名班別/ 

(每週上課

時間、地

點)(請勾選) 

(週一)：□固態熱力學【M206】 

(週二)：□高等物理冶金【M206】 

(週四)：□磁性材料【M206】 

(週六)：□相變化【M206】 

【上課地點】於本校材料系館二樓教室。 

請勾選： 

□若報名班別未達成開班人數，本人願意改選 ： 

第一選擇_____________________班；第二選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班 

□不再改選其他科目，全額退費 

學分費用    萬     仟     元整 匯票號碼  

申辦停車
證 

1.依據本校收費標準，汽車一個月收費 200 元，申請時間以一學期(9、10、11、12、
1 月)為原則，共 5 個月。 

2.請檢附影印汽、機車本人行照﹝車牌號碼﹞影本，非本人車輛請另附證明(限直
系親屬)，如：身份證、戶口名簿影本。 

□汽車：牌 照 號 碼         
□機車：牌 照 號 碼         

課程消息
來源 

□ 報紙 (________________報)       □ 郵寄之招生簡章 
□ 海報 (地點______________)       □ 電子報 (_______________報) 
□ 網頁 (__________________)       □ 友人介紹 (介紹人___________)  

□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建議開課
課程內容 

1.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2.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備    註 所缺證件：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已補) 

報名方式：採通訊及現場報名，通訊報名請郵寄至「40227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國立中興大
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蔣于婷小姐收」。 

報名資料：□ 1、一寸半身照片壹張（請自行粘貼於報名表相片欄內）。 
□ 2、報名表。 
□ 3、身份證影本。 
□ 4、大專（含）以上畢業證書或同等學歷證明書影本。 
□ 5、學費一律使用郵政匯票，抬頭請開「國立中興大學」，同報名表掛號郵寄至「40227

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國立中興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蔣于婷小姐收」。 
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11 年 9 月 5 日(一)止 (郵戳為憑)          (如本報名表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影印) 

 



國立中興大學推廣教育  

材料工程碩士學分班第三十四期招生簡章  
 

一、依據：依據「國立中興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及「國立中興大

學推廣教育般收費及經費編列原則」訂定。  

二、目的：提供全省相關產業員工在職進修管道，或未來有意進入本

系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修讀學位者，預先修習課程。  

三、主辦單位：國立中興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。 

四、招生班別：本期共開設『固態熱力學』、『高等物理冶金』、『磁性材料』、

『相變化』四門科目，每科目 3 學分。 

五、招生對象：凡具有大專程度以上或具報考碩士班同等學力資格者。 

六、招生人數/開班方式：本班於碩士在職專班開設成班之情況下，採

隨班附讀方式招生，每科目以五名為上限 。(於該學期加退

選結束後，如所選讀之課程未開設成班，可轉選讀其它開設成班

之課程或退費，轉選讀其它課程者依報名先後次序遞補。) 

七、修習學分：每期修習之學分至多以六學分為上限。 

八、開班日期：自 111 年 9 月 5 日至 112 年 1 月 9 日止(共十八週 )。 

九、上課時間：每週一至五晚間六點二十分至九點或週六上午九點十

分至十二點。 

十、上課地點：國立中興大學(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)材料科學與

工程學系教室。 

十一、收費標準：每學分新台幣伍仟元整(毎科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整)。  

◎一律使用郵政匯票，抬頭請開「國立中興大學」。（郵政匯票請

至郵局購買，若有疑問請逕洽郵局人員。學費收據待本校統一製作

完成後通知領取。） 

十二、報名方式：登載於網路及全國發行之報紙公告招生，採通訊及

現場報名，依報名先後次序審核資格依序錄取。 

十三、學分抵免：依國立中興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學生修課學分

抵免辦法辦理，且僅能於入學時一次申請。  

十四、結業：進修期滿，缺課未超過規定時數且成績及格者(成績考查

依本校教務章則規定辦理)，發給學分證明書。 

十五、洽詢電話： (04)2284-0500 轉 113 蔣小姐 

十六、其它事項： 

（一）繳費後，除因本人重大疾病（持公立醫院診斷證明）或兵

役召集（持召集令）得依本校推廣教育班學員退費及延期

就讀辦法申請退費或辦理延期外，其餘概不退費或辦理延

期。 

（二）謝絕旁聽。 

   （三） 汽機車進入校園依本校校園車輛管理辦法及本校校園汽機車   

       收費要點收費，於開課第一週持行照影本繳費辦理。 



隱私權聲明 

親愛的朋友，感謝您蒞臨本網站，您個人的隱私權，本網站絕對尊重並予以保護。為了幫助您

瞭解本網站如何蒐集、應用及保護您所提供的個人資訊，請您務必詳細閱讀下列資訊： 

一、關於政策適用範圍 

以下的隱私權政策，適用於您在本網站活動時所涉及的個人資料蒐集、運用與保護，但不適用

於與本網站功能連結之各政府機關網站等其它第三方網站。凡經由本網站連結之線上案件申請網

站，不論是由全國各級政府機關獨立經營或是其他機關、團體、公司與本網站聯名經營，各網站均

有其專屬之隱私權政策，本網站不負任何連帶責任。當您在這些網站進行線上案件申請時，關於個

人資料的保護，適用各該網站的隱私權政策。  

二、 關於個人資料之蒐集 

單純在本網站的瀏覽及檔案下載行為，本網站並不會蒐集任何有關個人的身份資料。網站會記

錄使用者上站的 IP 位址、上網時間以及在網站內所瀏覽的網頁等資料，這些資料係供本網站管理

內部作網站流量和網路行為調查的總量分析，以利於提昇本網站的服務品質，且本網站僅對全體使

用者行為總和進行分析，並不會對個別使用者進行分析。 

本網站若因業務需求提供的線上申請服務，需要您提供個人資料時，本網站負責人會依實際業

務需求請您提供姓名、身分證字號或學號、聯絡電話、e-mail、通訊住址等個人最新、最真實之資

料。 本網站有義務保護各申請人隱私，非經您本人同意不會自行修改或刪除任何網路民眾個人資

料及檔案。除非經過您事先同意或符合以下情況始得為之：  

1.經由合法的途徑。 

2.保護或防衛相關網路民眾的權利或所有權。 

3.為保護本網站各相關單位之權益。 

本網站絕不會任意出售、交換、或出租任何您的個人資料給其他團體、個人或私人企業。但有

下列情形者除外：  

1.配合司法單位合法的調查。 

2.配合相關職權機關依職務需要之調查或使用。 

3.基於善意相信揭露為法律需要，或為維護和改進網站服務而用於管理。  

三、網站安全機制 

基於網站主機安全性維護，本網站對外服務主機已建置網路安全機制。不定期進行弱點掃描與

系統漏洞修補。本網站也裝置網路記錄分析系統。對於不明企圖與入侵將被記錄於掃描主機中。對

於破壞性行為或企圖進入伺服主機異常行為，將依安全政策規範，進行呈報與攔阻，並通報警政單

位。 

四、個人資料的利用及傳輸 

本網站有權於特定目的或法令許可範圍內，對取得之個人資料進行保管、利用、處理或傳輸，

期間為自活動日起至該項活動停止服務後六個月為止，利用地區為臺灣地區。 

五、自我保護措施 

請妥善保管您的個人資料、帳號、憑證及密碼等相關資料，勿將其提供給第三者，尤其是密碼；

在您使用本網站所提供之各項服務功能後，請務必登出帳號。若您是與他人共享電腦或使用公共電

腦，切記要關閉瀏覽器視窗，以防止他人讀取您的資料。 

六、其他 

本網站將因應社會環境及法令規定之變遷或科技技術進步，不定時修訂與公布本項政策，並採

用最新技術與法規盡力保護您的網路隱私，請您隨時上網閱覽本政策，以保障您的權益。 

 


